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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4年7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7月31日09時30分 

貳、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黃素津                                 記錄：劉怡君 

肆、出席：張碧珠 莊麗雪 林蘭生 李明娟 吳  蕙 周正宗 黃滿妹 周芷妤 

呂秀玉 楊秀菁 楊玲珠 李  瑛 管東海 張麗文 林麗玉 范慧芬 

林秀雪 黃柏青 鄭玄恭 莊慧貞 陳美萍 楊秋美 呂南雄 楊家源 

葉財旺 林金玉 鄭俊弌代吳素梅 林佳靜 

伍、專題報告 

大安分處李股長美慧報告「淺談日韓不動產稅制」 

陸、確認本處104年6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柒、主席指示或裁示 

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列管 

一、 同仁升遷取決於平時工作態度及用心程度，除應熟悉

地方稅外，亦應多瞭解各項稅務新制，多精進稅務專

業知能，勇於接受各項職務歷練，方能於專業領域有

優異之表現。 

二、 本府財政局為落實內部控制作業及加強財務查核，訂

於8月4日、6日及13日分別至士林分處、大同分處及

總處實地查核，請相關單位備妥資料以利受檢。 

三、 業務稽核發現之缺失及建議事項，除由各業務科室納

入教育訓練課程，並請各分處督促同仁確實改善，避

免缺失再次發生。 

四、 本處自7月27日起進行104年度公文處理成效檢核作

業，預定於9月23日辦理完竣，請各單位配合辦理受

檢事宜。 

五、 為提升本處公文核稿品質及同仁公文製作能力，訂於

8月6日及12日舉辦公文製作及常見公文缺失講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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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列管 

松山分處周主任芷妤擔任講師，請轉知同仁踴躍參

加。 

六、 本處將於8月20日(星期四)晚上7時至8時30分，於節

稅教室辦理租稅講習，由萬華分處張審核員瓊文講授

地價稅簡介及優惠稅率，報名期間至8月14日止，請

各分處協助宣導，並鼓勵民眾踴躍參加。 

七、 本處為增強租稅宣導吸引力，邀請紙風車劇團於9月

20日在臺北城市舞台辦理租稅藝文宣導活動，表演新

作「順風耳的新香爐」，民眾可於9月7日至18日至總

處捐出7至9月份統一發票，以兌換入場劵，活動海報

已配送至各分處，請協助宣導，並鼓勵民眾踴躍參與。 

八、 為使房屋稅課徵更臻合理化，財產稅科已就稽徵實務

可行性研提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俟完成相關行政程序後，將送請本市議會審

議。 

九、 103年地價稅繳款書截至104年6月30日止送達率為

99.919％，未達清欠計畫所訂之送達標準值99.927

％，請進度落後分處加強清理，賡續追查納稅義務人

其他地址後再行送達。 

十、 本處104年度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

土地增值稅列管案件清查作業，清查期間自104年7月

1日至8月31日止，請各分處依作業計畫確實執行。 

十一、 本處印花稅及娛樂稅網路申報推廣作業計畫，截至

104年6月底止，印花稅彙總繳納及大額總繳網路申

報件數比率分別為93.38％及89.05％；娛樂稅自動

報繳及臨時公演網路申報件數比率分別為96.13％

及 97.79％，請各分處積極輔導以爭取佳績。 

十二、 各單位於辦理約聘人員徵選作業時，應俟甄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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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列管 

核定後，始可由人事室公布錄取人員，事前應保

密，以免產生誤解造成不必要糾紛。 

十三、 為利各行政機關及民眾瞭解國家機密法自施行以

來個案函釋內容，法務部廉政署不定期於該署網站

公布相關釋例彙整表，請各分處適時運用政風室提

供之「公務機密維護法規適用疑義釋例彙整表」法

令宣導參考教材，強化法紀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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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12時30分。 


